
附件 6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/XX 管理局

行政处罚信息不予信用修复告知书

申请人名称 :

我局于 年 月 日收到你（单位）对 处罚决定书文

号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的申请，并于 年 月 日予以受

理。我局按照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相关规定，对你（单位）

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经审核，你单位存在以下情形，不符合信用

修复的条件，不予信用修复：

□最短公示期三个月未届满

□提供虚假材料、信用承诺严重不实

□未完全履行处罚决定、纠正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

□近三年内发生提供虚假材料、信用承诺严重不实等行为

□近一年内被生态环境部门认定为故意不履行承诺

□法律、法规和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信用修复的

（依据： ）

你（单位）若对此审核意见有异议，请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 15 日

内向我局提出申诉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若逾期未提出申诉的，视为放弃

申诉权利。

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：

（加盖公章）

日期：


